
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

2021年一网通办”及信息化建设工作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一网通办”及信息化建设工作经费

立项依据

关于印发《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呈办通〔2019〕29号）、《关于拨付呈贡区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专区建设经费的批复》（呈政复（2020）205号）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政务服务平台部署应用的通知》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MB198972XH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下沉广场
联系电话：67481242
法人代表：陈勇
经费来源：财政全额拨款

单位概况：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，加挂昆明市呈贡区行政审批局、昆明市呈贡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牌子。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政务服务、行政审批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务服务、行政审批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推进区、街道、社区信息互联互通，全面推进“一网通办”。加强智慧政务建设，建立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数据池，与市场监管、住建、民政、不动产签订数据共享协议，加强与省市平台的数据对接，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“好差评”系统已完成了与省级“好差评”系统的对接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（一）推进区、街道、社区信息互联互通，全面推进“一网通办”，为街道为民服务中心、社区为民服务站配备设施设备，逐步打造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四级联通的“一网通办”平台。
（二）对政务服务大厅使用的200M网络及WIFI、313视频会议室10M数据专线等网络专线使用费进行委托。
（三）推进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的常态化运行，推进“掌上办”。组织召开呈贡区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常态化暨业务培训工作会，组织人员到信息产业园区、斗南花卉产业园区进行宣传推广，牵头全区各部门结合自身行业特点，通过播放专题片、编印宣传手册、发放宣传海报、发放宣传折页、张贴宣传标语、微信、微博专题宣传等形式，广泛开展宣传推广应用，形成强大的宣传氛围。
资金安排情况

全年安排资金179.7万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本项目开展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。一季度对政务服务大厅使用的200M网络及WIFI、313视频会议室10M数据专线等网络专线使用费进行委托；二季度政务中心信息化平台维护（信息化软件平台维护、大厅窗口及后台办公室网络环境配置及维护、）；三季度持续推进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运行维护，实现公安、交警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人社、政务服务、建行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等7个部门车船税缴纳、交通违法处理、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、税务发票开具等118个政务服务事项24小时自助办理；四季度对政务中心信息化平台进行维护（大厅窗口区域调整配置、信息化巡检、数据等）。
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统筹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在呈贡区打造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专区，为群众提供高效快捷服务，实现业务申请从“窗口固定时间办”变为“群众随时自助办”，全面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1年-2023年)
	 2021年至2023年为统筹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在呈贡区打造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专区，为群众提供高效快捷服务，实现业务申请从“窗口固定时间办”变为“群众随时自助办”。

	
	预算年度(2021年)目标
	 为统筹推进呈贡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，加快打通信息壁垒，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化、便利化的政务服务工作平台，为政务服务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在呈贡区打造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专区，为群众提供高效快捷服务，实现业务申请从“窗口固定时间办”变为“群众随时自助办”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部署新建2个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
	=
	2
	个
	定量指标
	未建成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扣20分
	新建2个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（云上小镇、呈贡文化广场）
	根据市局对呈贡区考核目标制定

	
	
	政务中心信息化平台维护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未正常保障政务中心信息化系统运行扣10分。
	保障政务中心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
	根据呈贡区政府运行维护批复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实现公安、交警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人社、政务服务、银行等业务24小时自助服务
	=
	95
	%
	定性指标
	未到达到115个政务服务事项扣10分
	车船税缴纳、交通违法处理、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、税务发票开具等115个政务服务事项24小时自助办理
	根据市局对呈贡区考核目标制定

	
	
	政务中心前后台信息化平台软、硬维护。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未及时对信息化平台软、硬出现的故障进行处理扣10分
	及时处理信息化平台软、硬出现的故障
	根据呈贡区政府运行维护批复

	
	时效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根据根据市局对呈贡区考核目标、合同及年初预算工作安排，按时完成项目支付进度。 
	=
	100 
	%
	定性指标
	项目完工进度未达100%的扣20分
	项目完工进度
	根据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

	
	成本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严格按照厉行节约原则完成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按照厉行节约原则完成扣20分
	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厉行节约原则完成
	根据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社会效益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区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及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专区打造
	>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未达到市局考核目标，扣10分
	为群众提供高效快捷服务，实现业务申请从“窗口固定时间办”变为“群众随时自助办“。
	市局制定的考核指标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 

	
	
	确实提高办事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、满足感。
	>=
	80
	%
	定性指标
	群众满意度未超过80%的，扣10分。
	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管理系统、政务情况通报等
	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管理系统、政务要情通报


